
渭河石鼓山段核心区滩区治理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建设单位：宝鸡市渭河生态区保护中心

二〇二六年四月



1 概述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

效途径。通过公众参与，广大社会公众可以充分了解工程的建设规模、建设特点

以及和工程建设有关的环境问题，并对工程建设带来的各类环境问题和切身利益

问题提出意见和看法。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也可以向公众解释相关环境保护政策

和评价结论，澄清一些理解的误区和偏差，有利于建设单位和公众之间的交流。

收集社会公众对工程建设的态度和关心的环境问题，有助于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

了解公众关心的环境问题，确保工程建设的环境问题在环评报告中得到了客观的

分析评价，保证环境保护措施具有可行性，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群众的切身利益，

使环境影响评价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加实事求是。

渭河石鼓山段核心滩区治理项目位于渭河宝鸡市城区段，工程治理范围西起

联盟大桥，东至茵香河口橡胶坝（东岭廊桥），河道治理长度 1.6km，南北向治

理范围为北起护滩北边线，南至右岸大堤内侧，项目建设任务是通过对滩区治理，

提升水生态环境，降低洪水灾害风险，改善滩区面貌，维护岸线生态环境。

本工程的建设内容为两部分，一是对茵香河口橡胶坝回水区堆积物进行清理，

清理面积为 7.69万 m2，清理堆积物 2.68万 m3；二是滩区绿化、滩区巡查道路

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包括植草面积 5.4万 m2，滩区巡查道路面积 1.15万 m2，

休憩场地面积 2.91万 m2，预警监控设施 31处，种植池与树池 156处。

宝鸡市渭河生态区保护中心（以下简称“我单位”）是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为宝鸡市水利局下属全额拨款的一级事业单位，由我单位

组织开展本项目的各项工作，我单位于 2025年 12月 30日正式委托陕西省水利

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评工作。按照《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规定要求，我单位于 2025年 12

月 31日在宝鸡市水利局网站上进行了第一次环境信息公示，首次公示期间未收

到社会公众、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反馈的意见；2026

年 1月 14日，在环评单位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我单位采取了在

宝鸡市水利局网站、《三秦都市报》和工程所在地张贴公告 3种方式进行了第二

次环境信息公示，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2026年 4月 3

日，我单位在报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在宝鸡市水利局网站上公开了拟报批

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公众参与说明。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5年 12月 31日，我单位在委托环评单位开展报告编制工作后 7日内在

宝鸡市水利局网站上进行了第一次公示，首次公示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概况、建

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以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等。

项目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2025年 12月 31日，我单位在宝鸡市水利局网站发布了第一次环境信息公

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网络公示链接为：

（https://www.baoji.gov.cn/bmpd/bjsslj/gzdt/tzgg/202512/t20251231_1237595.html），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2-1。



2.2-1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网页截图



2.2.2 其他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未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公开。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位与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

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渭河石鼓山段核心滩区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

成后，我单位进行了本项目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公示内容主要包括：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

止时间等。

2026年 1月 14日至 2026年 1月 27日，我单位在宝鸡市水利局网站上进行

了第二次信息公示，共计 10个工作日，我单位于 2026年 3月 4日和 2026 年 3

月 6日在《三秦都市报》进行了两期报纸公示，并在 2026年 1月 16日在工程所

在地张贴了项目公告。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我单位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于 2026年 1月 14日在宝鸡市水利局

网站上发布了第二次环境信息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网络公示链接为：

（https://www.baoji.gov.cn/bmpd/bjsslj/gzdt/tzgg/202601/t20260114_1240271.html），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2-1。



3.2-1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网页截图



3.2.2 报纸

我单位分别于 2026年 3月 4日和 3月 6日在《三秦都市报》上刊登了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两次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3.2-2、图

3.2-3。

3.2-2 报纸公示截图



3.2-3 报纸公示截图



3.2.3 张贴公告

为广泛征求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使公众更加了解本工程的环境影响，2026

年 1 月 18 日，我单位在项目所在地周围张贴了公告，张贴公告情况见图 3.2-4

和图 3.2-5。

3.2-4 滨河大道张贴公示

3.2-5 龙廷山水小区张贴公示



3.2.4 其他

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通过网络、报纸和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项目环境信

息公示，未采取其他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3.3 查阅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以到我单位和报告编制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

查阅地址信息均有公开。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要求查阅纸质版征求

意见稿的要求。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以邮件、电话及其他方式反馈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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